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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 
 

一、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对投标人认定为小型、微型

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微型企业产品的，该产品投标报价给予 6%的扣除。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监狱

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 

5.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执行相应政府采购政策。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2018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开馆仪式服务 1 项，具体要求如下：  

（一）开馆仪式策划设计要求 

1.形成创意策划汇报方案，要求包含以下内容： 

(1)活动创意阐述； 

(2)主题词； 

(3)活动流程设计； 

(4)场地规划设计方案； 

(5)舞台、舞美设计方案（设计图）； 

(6)启幕（剪彩）动作创意策划； 

(7)公司创意策划团队保障（原则上中途不能擅自更换人员）。 

2.方案设计要求： 

(1)开馆仪式在形式、内容上要求有创新性；围绕突出东盟特色和国际化展开创意策划； 

(2)基本内容要求：“2018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开馆仪式”名称（中英文）、展会会徽、举办时间等； 

(3)方案要求充分考虑主席台领导人、台下嘉宾、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效果以及摄像、摄影、资料留存

的需要； 

(4)舞台与场地氛围布置风格要求统一、简洁大气、不奢华、有新意、体现国际性； 

(5)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本项目搭建制作设计效果图集，要求采用彩色版，并装订成册，统一使用

A3 纸张。 

（二）开馆仪式搭建制作要求:舞台搭建制作要求为实现创意服务，符合安全要求，确保搭建与操作

安全万无一失。 

1.场地基本情况说明：开馆仪式场地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厅。 

2.场地布置说明： 

（1）舞台基本尺寸：舞台基础平台高 1.2 米，台口宽 16 米，台口纵深 6 米；LED 背板版总面积不

超过 168 平米（龙骨架、桁架结构，多层防火板衬面，P3 规格 LED 屏）； 

（2）贵宾席需设置 25 张白色沙发，观众席要求确保能安排 600 名观众，所有椅子使用白色椅套，

区域划分要求考虑中外方观众，要求进行标示，便于管理； 

（3）媒体席及媒体台要求：媒体席要求确保能安排 50 名记者，设在场地四周，制作 3 个媒体台，

规格为长 3米、宽 1.5 米、高 1.5 米平台（桁架结构，多层防火板衬面），预留好直播机位； 

（4）开馆仪式举办的前一天中午 12 时前必须完成所有搭建制作和调试工作，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2 
 

3. LED 屏幕布置 

（1）要求为 P4 以上高清室内屏，LED 屏幕及配套音响在展会期间需全程使用，具体使用安排以组委

会安排为准，供应商需配套相关专业操作人员提供保障； 

（2）配套专业音响操控系统、支架等设备，以及专业操作人员； 

（3）根据活动流程设置好画面播放流程； 

（4）开馆仪式举办的前一天必须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4.音响布置 

（1）音响由调音台、数字音频处理器、均衡器、效果器、音箱、功放、无线话筒和音频播放器构成，

音箱应至少包含 4 个线列阵音箱、2 个后补音箱、2个返听音箱和 2 个超低音箱； 

（2）音响要做到无盲音区，无噪音； 

（3）配套专业音响操控系统、支架等设备，以及专业操作人员； 

（4）根据活动流程设置好音响控制流程； 

（5）开馆仪式举办的前一天必须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采购人验收。 

5.音频、视频制作 

（1）开场暖场音乐； 

（2）剪彩嘉宾出场音乐； 

（3）剪彩嘉宾上下场音乐； 

（4）剪彩嘉宾宣布开幕音乐； 

（5）剪彩嘉宾共同启幕音乐及活动结束音乐； 

（6）视频短片制作要求：配合现场流程，展示成果，多屏互动，包含 3D 建模及动画。共约 3 分钟。 

6.开幕仪式装置：开幕仪式装置要求设计新颖、富有创意、具有科技感，并突出中国—东盟旅游合

作与国际旅游大融合的主题特色。 

7.开馆仪式场地搭建制作材料清单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规格尺寸 数量 单位 备注 

一、氛围布置 

1 
会议中心入

口门头 
钢结构封板裱写真 5 米×12 米 60 平方米  

2 包柱 封板裱写真 
4 米×4.4 米/根，共

4 根 
70.4 平方米  

二、舞台布置 

3 主LED背景墙 P3 高清 LED  168 平方米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4 副背景 桁架+黑底喷绘 5 米×5 米×2 米 50 平方米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5 LED 基础台 
台阶上搭建、高密度

桁架铺红板 

5米长×2米深×1.5

米高 
2 项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6 LED 屏幕 P3 高清 LED 
5 米×5.5 米/块，共

2 块 
55 平方米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7 舞台搭建 舞台铺平、外搭部分 17 米×6 米 10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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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舞台地毯 全新灰色舞台地毯 17 米×5 米 85 平方米 
300 克会展

防火地毯 

9 
舞台正面斜

坡 LED 
P3 高清 LED 10 米×2 米 20 平方米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10 
斜坡LED基础

台 
方通焊制  1 项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11 阶梯 
木结构铺全新纤维

地毯 
 1 项  

12 音响设备   1 项 
现场摆放至

展会结束 

三、其它物料 

13 主持司仪台 KT 版/写真画面  2 套  

14 媒体席 
基础舞台封红板铺

灰色地毯 
3米×1.5米×1.5米 3 套  

15 
启动仪式机

关 
电动装置+手印  15 套  

16 
同步视频制

作 
约 3 分钟 启动时 LED播放 1 项 

包含多屏动

画制作，效

果需经组委

会审核通过 

17 
礼仪形象人

员 
 服装/含彩排费用 8 位 按需彩排 

18 双语司仪   1 位 
全程参加彩

排 

19 白色椅套 观众席椅子使用 运输/安装/撤走 600 个  

20 国旗 

中国—东盟 11 国国

旗+秘书处国旗+参

展国家国旗（以组委

会确认为准） 

2 号旗带不锈钢立式

旗杆（旗杆要求不低

于 2 米） 

80 面 

国旗质量需

经组委会审

核通过 

21 物料运输费   1 项  

22 人工费 20 人次 5 天  100 人次  

23 条幅   1 项  

24 嘉宾沙发 白色共 25 张 运输/安装/撤走 1 项  

25 同传翻译 400 人规模  1 项 

含全套设备

及相关翻译 

人员 

26 录像摄影 全程录像摄影  1 项 
需提供 U 盘

拷贝 3 份 

说明：根据以上“开馆仪式场地搭建制作材料清单”内容，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开馆仪式场

地搭建制作材料清单报价明细表”（以上“开馆仪式场地搭建制作材料清单”为估算项目和数量，实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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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数量根据实际设计和现场情况来确定，增项部分费用根据报价明细相应核算，但总工作量的核算金

额不超过采购总预算金额）。 

（三）开馆仪式现场执行要求 

1.要求活动流程顺畅，具有完美的效果。 

2.所有设备、道具、特效等运作正常，正式开幕前一天应完成多次彩排演练，保证人员调度到位，

无故障出现。 

3.相关礼仪人员由成交供应商提供，在流程彩排和正式仪式时使用，不超过 40 人次。 

4.执行方案：含技术安全和实施安全的工作方案及执行团队保障。 

5.团队具备较强的策划、设计、搭建及制作应变能力，能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调整，并满足采购人

调整要求。 

6.成交供应商应配合采购方完成的观众组织，现场管理等其他未提及的开馆仪式相关现场管理执行

工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保障。 

三、其他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项目实施地点： 

1.服务期限：2018 年 10 月（最终实施时间以采购人组委会通知为准），开馆仪式举办的前一天必须

对涉及“开馆仪式场地搭建制作”的项目进行安装调试完毕，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投入使用。验收时中标供

应商必须在现场，并保证按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整改完毕，确保验收通过。 

2.实施地点：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厅。    

（二）付款方式：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 75%，合同价款的 25%于展会结

束并完成一切后续工作，经验收服务成果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无息）。 

（三）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需求自行编写。包括开

馆仪式策划设计方案，开馆仪式搭建制作方案，开馆仪式现场执行方案，项目整体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

等】。 

（四）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书”（根据项目需求自行编写。包括服

务期限及项目实施地点、服务质量承诺、服务措施等）。 

（五）验收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承诺以及强制执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验收。 

（六）投标报价应综合考虑总价包干（包含完成本“项目需求”中所列所有服务内容产生的所有成

本、税金、利润等），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七）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360000.00），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的，按投标

无效处理。 

（八）采购人有权通过传媒或者其他形式介绍、展示或评价策划设计方案。根据展会的实际情况，

中标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的要求，积极配合对已选定的策划设计方案、搭建制作、现场执行方案进行相

应的修改或调整，并按采购人最终确定的方案实施，对方案所发生的修改或调整，中标供应商自行考虑

进入投标报价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总合同价不变。 

（九）为保证本项目顺利实施，中标供应商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必须指派固定工作人员

常驻本项目实施地（桂林市城区），负责与采购人对接联络相关工作，并同时将相关人员信息及由县级以

上（含县级）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中标供应商为以上人员交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提交采购人备

案，直至展会结束项目实施完毕，期间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注：本招标文件“项目需求”中的所有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应满足以上全部实质性要求，

否则，投标无效。 

 


